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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国三

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能源”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对三峡能源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

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38 号文《关于核准中国三

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57,1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5 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57,100 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713,15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人民币

198,875,720.00 元，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22,514,274,280.00 元；另扣

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费、印花税、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499,629,138.97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已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4 日验资报告》（XYZH/2021BJAA30836 号）。 

（二）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94,406.06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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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476,806.06 万元，按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置换预先

投入的自筹资金 317,6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 万元。2021 年发生

银行手续费 0.64 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 14,023.08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71,043.81 万元。 

（三）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55,250.00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15,2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 万元。2022 年发生银行手续费

0.76 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 15,653.93 万元，转出已使用自有资金垫付的发行

费用 1,464.51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29,982.47

万元。 

（四）2023 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公司 202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53,932.00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53,932.00 万元。2023 年发生银行手续费 0.65 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 10,127.01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6,176.83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均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根据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监管银行选聘并开立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营业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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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樱桃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

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宣武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

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已按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所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

行义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宣武

支行营业部 

11171101040013020 7,879,995,998.00 905,011,375.67 

活期存

款-协定

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樱桃

园支行 

0200000619200269530 5,628,568,570.00 417,836,009.90 

活期存

款-7 天

通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营业部 

871902052610905 4,502,854,856.00 200,098,765.46 

活期存

款-协议

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北京宣武支行 
91030078801788669669 2,251,427,428.00 26,727,010.07 

活期存

款-协议

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西客站

支行 

10235000000273564 2,251,427,428.00 312,095,168.30 

活期存

款-协定

存款 

合计  22,514,274,280.00 1,861,768,329.40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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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49,962.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3,93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3,651.8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03,588.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83%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三 峡 新 能 源 阳 西 沙 扒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否 332,492.95 155,600.00 155,600.00 14,250.00 155,600.00 - 100.00 2021 年末 -404.63 否 否 

三峡新能源阳西沙扒二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否 599,362.30 390,100.00 390,100.00 25,150.00 390,100.00 - 100.00 2021 年末 29,032.42 是 否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MW 海上风电融合试

验示范项目 

是 424,366.01 - - - - - - - - - - 

漳浦六鳌海上风电场 D 区

项目 
是 131,247.22 - - - - - - - - - -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

项目 
否 96,247.96 96,247.96 96,247.96 - 96,247.96 - 100.00 2021 年末 36,618.27 是 否 

三 峡 新 能 源 江 苏 如 东

H6(400MW) 海上风电场

项目 

否 78,748.33 46,058.10 46,058.10 - 46,058.10 - 100.00 2021 年末 18,530.93 是 否 

三 峡 新 能 源 江 苏 如 东

H10(400MW)海上风电场

项目 

否 87,498.14 30,200.00 30,200.00 - 30,200.00 - 100.00 2021 年末 20,026.32 是 否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

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
是 - 255,613.23 255,613.23 30,138.00  200,638.00  -54,975.23 78.49 2021 年末 21,108.0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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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

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

目 

是 - 135,000.00 135,000.00 19,106.00  123,606.00  -11,394.00 91.56 2021 年末 18,317.24 是 否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五

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

目 

是 - 165,000.00 165,000.00 21,838.00  142,638.00  -22,362.00 86.45 2021 年末 27,617.71 是 否 

海西基地项目格尔木 110

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 
是 - 358,038.65 358,038.65 243,450.00  278,500.00  -79,538.65 77.78 2024 年末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00 640,000.00 640,000.00 - 64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249,962.91 2,271,857.94 2,271,857.94 353,932.00  2,103,588.06  -168,269.88 - - 170,846.3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三峡新能源阳西沙扒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2023 年风资源偏小、部分风机发生故障等，导致项目发电量不及预期，项目

当年收益较可研有所偏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和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五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已于 2021 年末全容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并网后尚有工程尾款、质保金等款项

待支付，目前上述款项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中，可按照承诺金额使用募集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MW 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和漳浦六鳌海上风电场 D 区项目由于公共卫生事件、风机安装船等

施工设备紧张、项目部分前期审批手续当时未取得等因素影响，建设周期和投资额度发生调整，工程进度当时难以满足募集资

金使用时间要求，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已对两个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目前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MW 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已建成投产。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IPO 募投项目金额

调整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

币 317,600 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审核报

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6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86,176.83 万元，主要系募投项目工程款处于结算中，未投入全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全容量并网日期。 

注 2：海西基地项目格尔木 11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中的 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 2023年末全容量并网，10万千瓦光热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

2024年末全容量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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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该类情况。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该类情况。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投项目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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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三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昌邑市海洋牧场

与三峡 300MW

海上风电融合试

验示范项目 

漳浦六鳌海上风

电场 D 区项目 

255,613.23 255,613.23 30,138.00 200,638.00 78.49 2021 年末 21,108.09 是 否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四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135,000.00 135,000.00 19,106.00 123,606.00 91.56 2021 年末 18,317.24 是 否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五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165,000.00 165,000.00 21,838.00 142,638.00 86.45 2021 年末 27,617.71 是 否 

海西基地项目格尔

木 110 万千瓦光伏

光热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 

358,038.65 358,038.65 243,450.00 278,500.00 77.78 2024 年末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产 640,000.00 640,000.00 - 64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53,651.88 1,553,651.88 314,532.00 1,385,382.00 - - 67,043.0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MW 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和漳浦六鳌海上风电场 D 区

项目由于公共卫生事件、风机安装船等施工设备紧张、项目部分前期审批手续当时未取

得等因素影响，建设周期和投资额度发生调整，工程进度当时难以满足募集资金使用时

间要求，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已对两个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

2021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

召开了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9 月 18 日对上述事项及决议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2021-010、2021-011、

2021-017）。 

公司将三峡新能源阳西沙扒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新能源阳西沙扒二期 4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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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项目、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 H6（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 H10（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

阳西沙扒三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期 300MW 海上风电

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五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结项，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新设募投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于 2022 年 8 月 8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五十一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4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24 日披露的《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设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7、2022-062）。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和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五期 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已于

2021 年末全容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并网后尚有工程尾款、质保金等款项

待支付，目前上述款项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中，可按照承诺金额使用募集资金。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全容量并网日期。 

注 2：海西基地项目格尔木 11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中的 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 2023年末全容量并网，10万千瓦光热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

2024年末全容量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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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三峡能源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